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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於106年5月16日公告實施，直轄
市、縣(市)政府需於該計畫公告實施後，辦理特定農業市、縣(市)政府需於該計畫公告實施後，辦理特定農業
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

• 本縣因作業需要，經本府報奉內政部申請展延至107年10
月31日。

• 本府以全縣轄區範圍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
變更作業，並將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等2
類案件(共36案，面積約1841公頃)一併於107年10月12日

33

類案件(共36案，面積約1841公頃)一併於107年10月12日
報送內政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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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變更區位、範圍、筆數及面積

• 本案調整總面積：347.9073 公頃(僅計算農牧用地)

• 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面積：532.12920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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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經過

• 公開展覽

106年10月6日至106年11月6日辦理公開展覽，並於106年10月6日至106年11月6日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06年10月6日至10月8日刊登報紙，期間無人異議。

555



三、辦理經過

• 說明會

106年10月25日辦理說明會，過程中無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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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經過

• 專案小組會議專案小組會議

106年11月10日召開專
案小組會議，小組審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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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間發展計畫及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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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間發展計畫及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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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況分析

農地分級分類
多數位於農2、農3

農地分級分類
多數位於農2、農3

山坡地範圍
X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第14案(農地重劃)

經政府登記在案之地勢低漥或海水倒灌地區
X

養殖漁業生產區 X

農業主管機關輔導農業生產地區 X

101010

農業主管機關輔導農業生產地區 X

環保署公告受污染場址 X

重大建設計畫 第14案

農業經營專區 X

土壤鹽化 X



六、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情形說明

類別 提案

產業 第17~20案(虎尾鎮過溪子段等產業 第17~20案(虎尾鎮過溪子段等
2段 共4案)

現況 第1類

作業須知第7點.2(1)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第10.11.21.22案(林內鄉林內
段共4案)

第2類

作業須知第7點.2(2)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第4.8.12.14.16案(斗六市大
潭段社口小段共5案)

第3類

作業須知第7點.2(3)A.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第1.2.3.9案(斗六市海豐崙段
海豐崙小段等2段共4案)

第4類 都市發展用地第5.6案(斗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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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類

作業須知第7點.2(3)D.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
（省）道交流道、都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100
公尺範圍內之地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80%地區。

都市發展用地第5.6案(斗六市
大潭段社口小段等3段共2案)

工業區第7案(斗六市貞寮段)

第5類

作業須知第7點.2(4)第2目之3檢討變更面積應在10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
養殖漁業生產區應在30公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
分區等事由，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區
生產環境或條件者，得不受10公頃之限制。

第13.15案(大埤鄉松竹段共2
案)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 (一)2.(3)A已不具劃定或
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提案1  斗六市海豐崙段海豐崙小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改劃一般農業區)

12

段別 筆數 面積(公頃)

海豐崙段海豐
崙小段

152 4.1557

八德段 609 71.589465

共計 761 75.745165



提案1  斗六市海豐崙段海豐崙小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改劃一般農業區)

農業農業

13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石榴班溪(中央管河川)

西北側-八德社區

西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農業區

南側-省道臺三線

北側-虎尾溪(中央管河川)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殯葬
用地

面積

(公頃)

75.74 38.39 4.11 9.91 2.93 6.02

比例 100% 50.69% 5.42% 13% 4% 8%



提案2 斗六市石榴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 (一)2.(3)A.已不
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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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別 筆數 面積(公頃)

石榴段 558 66.500330

榴中段 27 1.487366

共計 585 67.987696



提案2 斗六市石榴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15

改劃範圍四至：

東南側-省道台三線

西側-斗六市榴北里田部路

南側-石榴班社區

北側-大埔溪(中央管河川)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交通
用地

水利
用地

面積

(公頃)

67.99 11.49 7.63 40.85 1.16 3.49 3.35

比例 100% 17% 11% 60% 2% 5% 5%



提案3 斗六市牛埔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A.已不
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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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別 筆數 面積(公頃)

牛埔段 1079 97.341241

梅林西段 198 25.677735

共計 1277 123.018976



提案3 斗六市牛埔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農業生產面積辨
識未達80%識未達80%

17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斗六工業區

西側-石榴班溪(中央管河川)

南側-梅林溪(中央管河川)

北側-省道台三線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交通用
地

殯葬用
地

水利用
地

面積

(公頃)

123.01
90

101.43
46

8.7166 4.2666 0.2880 3.6742 0.6356 4.0034

比例 100% 82% 7% 3% 0% 3% 1% 3%



提案4 斗六市大潭段社口小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2)鄰近
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

18

18

筆數 面積 (公頃)

101 13.0411



提案4 斗六市大潭段社口小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本案毗鄰社口都市計畫，且調整範圍
內土地已非做農業使用，內有竹林、內土地已非做農業使用，內有竹林、
公墓及斗六市立托兒所。

• 本案未經農地重劃，排水灌溉設施不

足，不利於耕作。

1919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雲林溪

西側-斗六大崙農地重劃區

南側-斗六大崙農地重劃區

北側-省道台三線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水利用
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殯葬用地

面積

(公頃)

13.0411 11.0306 0.1255 0.3899 1.4951

比例 100% 85% 1%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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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5 斗六市大潭段社口小段等3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D距離都市發
展用地100公尺範圍內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80%地區。

20

段別 筆數 面積(公頃)

秀才段 586 34.363455

大潭段社口小段 38 5.1636

大崙段茄苳腳小段 20 3.0363

共計 644 42.563355



提案5 斗六市大潭段社口小段等3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農業

農業農業

21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大崙農地重劃區

南側-大崙農地重劃區

西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北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住宅區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殯葬
用地

交通用
地

水利用
地

面積

(公頃)

42.56
34

31.96
05

3.7612 3.2300 0.0003 0.157
0

1.9226 1.5317

比例 100% 74% 9% 8% 0% 0% 5% 4%



提案6 斗六市大潭段大潭小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D距
離都市發展用地100公尺範圍內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80%地區。離都市發展用地100公尺範圍內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80%地區。

2222

段別 筆數 面積(公頃)

大潭段大潭小段 328 8.685900

龍潭段 9 0.057621

共計 337 8.74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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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6 斗六市大潭段大潭小段等2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23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南側-大崙農地重劃區

西側-龍潭社區

北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文教用
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
地

面積

(公頃)

8.7435 5.7860 2.3043 0.1079 0.2952 0.2501

比例 100% 66% 27% 1% 3% 3%



提案7 斗六市貞寮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D距離工
業區100公尺範圍內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80%地區。

2424

筆數 面積(公頃)

262 48.189532 24



提案7 斗六市貞寮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農業生產面積辨識未達80%

25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
子區)

南側-鄉道雲55線及65線交叉
口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交通用
地

水利用
地

國土保
安用地

面積

(公頃)

48.18
95

36.65
50

0.9775 8.3821 0.5572 0.0571 1.1540 0.4064

比例 100% 76% 2% 18% 1% 0% 2% 1%



提案7 斗六市貞寮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全區皆為第二種農業用

地且農牧用地比例未達

80%，故符合調整為一般

農業區之原則。

2626

農業區之原則。

本案位在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東側，調
整範圍內有德欣先進工業等，約占30%，現況
已非做農業使用。



提案8 斗六市龍潭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2) 鄰近都市計畫
之農業生產地區。之農業生產地區。

2727

筆數 面積(公頃)

49 6.428503
27



提案8 斗六市龍潭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未達80%

2828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龍潭社區

西側-芭蕉溪(中央管河川)

南側-芭蕉溪(中央管河川)

北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住農業區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交通用
地

水利用
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面積

(公頃)

6.4285 5.0643 0.0406 0.7093 0.2996

比例 100% 79% 1% 15% 5%

28

農牧用地未達80%



提案8 斗六市龍潭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斗六(含大潭地區)都
市計畫 農業區 斗六(含大潭

地區)都市計
畫 住宅區

2929

• 本案以本縣區域計畫法草案為劃設依據，北臨斗六都市計畫農業區及緊臨都市

計畫住宅區、芭蕉溪，區域內地勢低窪，不利耕作。

• 全區農牧用地未達80%。



提案9 林內鄉進興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A已不具
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混凝土

垃圾掩埋場

3030

筆數 面積 (公頃)

140 32.931921 

30



提案9 林內鄉進興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31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農田水利會林內區管理處

北側-濁水溪(中央管河川)

西側-林內四號堤防（舊堤防）

南側-農田水利會重興工作站至管理處

之產業道路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交通用
地

水利用
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礦業
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面積

(公頃)

32.93
1921 

12.5706
75 

0.7401
21 

6.4875
44

0.4051
78 

0.9278
23 

1.627
212 

10.17336
8

比例 100% 38.17% 2.25% 19.7% 1.23% 2.82% 4.94% 30.89%



提案9 林內鄉進興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本案調整區域內有垃圾掩埋場及預拌混凝土工廠等設施，現況多非做農業

林內垃圾掩埋場 東元國際股份公司

3232

• 本案調整區域內有垃圾掩埋場及預拌混凝土工廠等設施，現況多非做農業

使用。

• 全區農地分級分類查詢結果，第二種農業用地比例約為33%、第三種農業用

地比例約為62%，且本區農牧用地比例為38%，符合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

定農業區之原則。
32



提案10 林內鄉林內段(森林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1) 特定農
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3333

筆數 面積 (公頃)

26 6.5054

33



提案10 林內鄉林內段(森林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3434

改劃範圍四至：

坪頂村觸口山與清水溪間之土地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水利用
地

面積(公頃) 6.5054 4.7969 1.5675 0.1410

比例 100% 74% 24% 2%

34



提案10 林內鄉林內段(森林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森林區

一般農業區

變更範圍

森林區

一般農業區

變更範圍

森林區森林區森林區

變更範圍

森林區

一般農業區

變更範圍

森林區

一般農業區

變更範圍

森林區

3535

本案毗鄰一般農業區、森林區及河川區，現依雲林縣政府106年6月27日府水

土二字第1060056379號函示非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所公告之山坡

地，既非森林區亦非河川區，劃為毗鄰一般農業區較為恰當。



提案11 古坑鄉荷苞段(山坡地保育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1) 特定農
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3636

筆數 面積 (公頃)

10 1.507571 

36



提案11 古坑鄉荷苞段(山坡地保育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3737

改劃範圍四至：

古坑鄉荷苞村荷苞山旁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面積(公頃) 1.5076 1.5076

比例 100% 100%
37



本案毗鄰一般農業區及山坡地區

，現依雲林縣政府106年6月27

提案11 古坑鄉荷苞段(山坡地保育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現依雲林縣政府106年6月27

日府水土二字第1060056379號

函示非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所公告之山坡地，已

劃出山坡地範圍外，爰劃為毗

鄰一般農業區較為恰當。

山坡地保育區

38

一般農業區



提案12 斗南鎮興國段等4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2) 鄰
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

39

段別 筆數 面積 (公頃)

興國段 115 14.8178

林子段 11 2.4379

僑真段 35 3.0629

豐田段 203 7.3885

共計 364 27.7071



提案12 斗南鎮興國段等4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改劃範圍四至：

4040

改劃範圍四至：

北側-斗南都市計畫區

信義路與南昌西路間之大湖口溪南
北岸之未經農地重劃之農業生產地
區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交通
用地

水利
用地

面積

(公頃)

27.70
71

19.58
29

1.7808 0.1020 0.1124 2.126
0

4.003
0

比例 100% 71% 6% 0% 0% 8% 15%

40



提案12 斗南鎮興國段等4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大埤鄉豐田段係位於斗南都市計畫區

南側、台1線與南昌西路間之大湖口溪

南岸之未經農地重劃之農業生產地區南岸之未經農地重劃之農業生產地區

，在農地分類分級成果屬農2生產條件

地區，因未經農地重劃，故其給水及

排水設施較不完備，不利農業耕作。

• 現狀使用大多為閒置空地或已完成建

築使用之甲、丁種及特定目的事業用

4141

築使用之甲、丁種及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之建築用地(129筆土地)，農牧用地

僅有28筆，已不具劃定為特定農業區

原則。



提案13 大埤鄉松竹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A. 已不具
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4242

筆數 面積 (公頃)

3 3.8441  

42



提案13 大埤鄉松竹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本案屬河道截彎取直後所劃出之用地
，屬嘉義縣範圍，應與大林鎮土地一
併調整較為恰當，惟嘉義縣本次未進
行分區調整。

本案位置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
制地區屬於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符
合作業須知第7點(一)2.(4)例外規定
免於10公頃以上。

4343

改劃範圍四至：

大埤鄉松竹村石龜溪南岸

大林鎮大湖段間未經農地重劃之農業生產
地區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水利用
地

面積

(公頃)

3.8441 3.4651 0.3790

比例 100% 90% 10%

43



提案14 西螺鎮新社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2) 2.鄰
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

4444

筆數 面積 (公頃)

99 19.0004

44



提案14 西螺鎮新社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4545

改劃範圍四至：

北側-市場北路

南側-市場南路

西側-雲145線（福來路）

東側-雲39（新興路）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交通用
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水利用
地

面積

(公頃)

19.000
4

8.4984 0.0160 0.2225 9.9159 0.3476

比例 100% 45% 0% 1% 52% 2%

45



提案15 虎尾鎮惠來厝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A. 已不具
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4646

筆數 面積 (公頃)

39 6.3222

46



提案15 虎尾鎮惠來厝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4747

改劃範圍四至：

於虎尾鎮惠來里內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水利用地

面積

(公頃)

6.3222 5.1431 0.6358 0.5433

比例 100% 81% 10% 9%

47



提案15 虎尾鎮惠來厝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48

本案毗鄰一般農業區且現況多非農用，農地分級分類農2又佔居
多，符合作業須知第7點(一)2.(4)例外規定-毗鄰使用分區規定，
爰劃為一般農業區較為妥適。



提案16 虎尾鎮弘道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2) 鄰
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

4949

筆數 面積 (公頃)

57 5.4526

49



提案16 虎尾鎮弘道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5050

改劃範圍四至：

北側-鄰近都市計畫

西側-毗鄰一般農業區

東側-毗鄰斗南交流道特定區

南側-毗鄰一般農業及河川區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面積

(公頃)

5.4526 5.2467 0.0852 0.12076

比例 100% 96% 2% 2%

50



提案16 虎尾鎮弘道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虎尾都市計畫

鄉村區

一般農業區

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 農業區

虎尾都市計畫
工業區

51

• 本案毗鄰一般農業區、鄉村區及斗南交流道特定區，既非屬鄉村
區亦非屬交流道特定區，劃入毗鄰之一般農業區較為合理。



提案17 虎尾鎮過溪子段等2段 (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A. 已不具
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調整位置

5252

段別 筆數 面積 (公頃
)

過溪子段 52 9.6841

中溪段 18 2.3966

共計 70 12.0807   
52



提案17 虎尾鎮過溪子段等2段 (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5353

• 本案緊臨虎尾都市計畫，現況該區域

內有松竹利企業有限公司等工廠。

• 本案分析農業生產結果未達80%。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面積

(公頃)

12.080
7

8.1833 0.4604 0.2401 3.1970

比例 100% 68% 4% 2% 26%
53



提案18 虎尾鎮惠來厝段 (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A.已不具
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5454

筆數 面積 (公頃)

55 9.9716 

54

臨時工廠群聚地區



提案18 虎尾鎮惠來厝段 (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本案鄰近虎尾鎮延平路，附

55 55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丁種建

築用地

交通用
地

水利用地

面積

(公頃)

9.9716 6.9283 0.0137 1.8353 0.2618 0.9325

比例 100% 69% 0% 18% 3% 10%

• 本案鄰近虎尾鎮延平路，附
近有惠來派出所及惠來火葬
場。

• 現況有工廠、建物分布，且
變更範圍農牧用地小於80%
，符合檢討原則。



提案19 褒忠鄉新湖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D. 距
離工業區 公尺範圍內之地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離工業區100公尺範圍內之地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第
1

第3處

5656

筆數 面積 (公頃)

50 8.7339

處

第2

處 調整位置

56



提案19 褒忠鄉新湖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本案基地毗鄰工業區，基地內以種植玉米
、花生及其他雜作為主，因灌溉水量不足
而抽取地下水灌溉。

• 又本區域為經濟部水利署與成功大學地層
下陷防治服務團分析指出每年5公分之下陷
速度沉陷，且新湖村因地勢低窪及排水設
施不足，逢雨常有淹水之情形，亦符合「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劃定及檢討變更
原則」內所規定『連續3年地勢低窪淹水或
海水倒灌』原則。

5757

改劃範圍四至：

本案位於褒忠鄉，158甲線南，雲111線
穿越其中區塊。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水利用地 交通用
地

面積

(公頃)

8.7339 7.3019 0.5641 0.8679

比例 100% 84% 6% 10%



提案20 東勢鄉東安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D. 距離
工業區一百公尺範圍內之地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第
1

調整位置

5858

筆數 面積 (公頃)

60 9.2020

1

處

第2

處

第3處



提案20 東勢鄉東安段(特定農業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本案基地毗鄰工業區，且經屬第三種

農地，符合調整原則。

5959

改劃範圍四至：

本案位於東勢鄉，158甲線南，緊臨褒
忠鄉區塊。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面積

(公頃)

9.2020 9.2020

比例 100% 100%



提案21 斗六市梅南段(特定專用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 (一)2.(1) 特定農
業區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業區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6060

筆數 面積 (公頃)

8 2.7407

60



提案21 斗六市梅南段(特定專用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調整位置

61
61

• 本案被一般農業區包圍，經查

該區域土地屬於農業使用。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石榴班溪上游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交通用地

面積

(公頃)

2.7407 2.6480 0.0927

比例 100% 97% 3%

一般農業區



提案21 斗六市梅南段(特定專用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 本案以埤頭南路為劃定範
圍界線。

• 第28案以道路(埤頭南路)為
劃定範圍界線，因該案面
積大於25公頃，爰劃設為
特定農業區，與本案劃設
使用分區不同。

28案調整範圍

62

埤頭南路



提案22 斗六市梅林西段(特定專用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 (一)2.(1) 特定農
業區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業區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6363

筆數 面積 (公頃)

5 0.4111



提案22 斗六市梅林西段(特定專用區 改劃 一般農業區)

調整位置

一般農業區

河川區

6464

改劃範圍四至：

東側-梅林溪

使用

地類別

全區 農牧

用地

甲種建

築用地

面積

(公頃)

0.4111 0.2546 0.1565

比例 100% 62% 38%

64

• 本案被一般農業區包圍，經查

該區域土地屬於農業使用。



議題一、
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104年
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104年內政統 106年本縣統計 本次調整面104年內政統
計(公頃)

106年本縣統計
(公頃)

本次調整面
積(公頃)

差距C：-348

特定農業區 54,917(A) 54,935(B) 0

一般農業區 28,730 28,632 348

6565

依內政部107年8月17日內授營綜字第1070813591號函檢送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之辦理程序及
查核項目、辦理程序(六)說明事項6.總量(1)

104年特定農業區面積54,917為A，106年特定農業區面積54,935為B，本次
檢討變更後增加或減少特定農業區面積-348為C，則B+C≦A，不符合總量規
定。



議題一、
本次未依營建署107年8月23日營署綜字第1070064376
號函建議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範圍圖資說明

• 本府依照營建署106年7月13日營署綜字第
1061010835號函(函轉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相關資
料)，於106年10月前劃設檢討為特定農業區範圍
，並於106年10月6日開始辦理公開展覽等程序，
故無法依營建署107年函文辦理建議檢討變更為

6666

故無法依營建署107年函文辦理建議檢討變更為
特定農業區範圍圖資為劃設依據。



議題二、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

• 擬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擬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12月14日農企字第
1070013718號函意見回復

• 內政部地政司107年12月17日內地司編字第
1071357610號函意見回復

6767

1071357610號函意見回復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問題 回應

1.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內劃
設之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
位範圍內之土地。本縣區域計畫草案
未依法完成審議及公告實施程序，故
第5、6、8案未符合上開檢討變更原
則。

已修正檢討變更原則。

第5、6案：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3)D
距離都市發展用地100公尺範圍內且
農業使用面積小於80%地區

第8案：

6868

第8案：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一)2.(2)鄰
近都市計畫之農業生產地區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屬面積小於10公頃
者(第13、15、16、18

第13案位於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15案毗鄰使用分區(一般農業區)。
者(第13、15、16、18
、19、20案)，再與補
充是否符合例外規定
。

第15案毗鄰使用分區(一般農業區)。

第16案作業須知未規定面積上限。

第18案屬地下水管制區第二級管制區域屬第二級環
境敏感地區。

第19.20案應一起檢視，面積相加超過10公頃。

3.屬特定農業區以外
，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第11案毗鄰一般農業區及山坡地保育區，因劃出山
坡地保育區，故劃為一般農業區較妥。

6969

，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第13、14案規定不
符、第11、21案現況
供農業使用90%

坡地保育區，故劃為一般農業區較妥。

第13案修正規定為第7點(一)2.(3)A. 已不具劃定或變
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土地。

第14案修正規定為第7點(一)2.(2) 2.鄰近都市計畫或
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之土地。

第21案被一般農業區包圍，故劃為一般農業區較妥
。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問題 回應問題 回應

4.屬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
設之農業生產地區為第4案，惟該
案現況供農業使用面積比例超過
80%，且屬農地分級分類第1種農業
用地筆利亦超過90%，變更是否恰
當。

該案未經農地重劃，排水灌溉設施
不足，現況不利於耕作。

707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回復

問題 回應

1.第4案：現況為該案使用現況皆從事農業生
產使用，需補充是否適用檢討變更原則。

該案未經農地重劃，排水灌溉設施不
足，現況不利於耕作。

2.第5、6、8案是否引用「位屬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
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原則。

已修正檢討變更原則。

3.第7、9案補充符合檢討變更原則之具體事
證。

第7案：位屬農2、農3，且調整範圍內
企業體占約30%，現況已非做農用。

7171

證。 企業體占約30%，現況已非做農用。

第9案：位屬農2、農3，且調整範圍內
做混凝土及垃圾掩埋場，現況已非做
農用。

4.第12案大湖口南側之豐田段為完整區域且
有明顯地界區隔，併入北側地區檢討變更之
理由予以補充。

現況已多數非做農業使用且區塊方整,
故一併劃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回復

問題 回應

5.第13案是否符合作業須知檢討面 第13案位於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5.第13案是否符合作業須知檢討面
積應在10公頃以上

第13案位於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6.第17、18、19、20案所謂產業需
求是否已依法定程序審議之開發案
件，補充具體事證及理由。

本4案所稱之產業發展需求尚未依
法定程序審議，惟本4案亦符合作
業須知之規定。

7.第21案是否符合作業須知第7點(
一)1.(4)予以說明。

第21案被一般農業區包圍，故劃為
一般農業區較妥。

7272



地政司意見回復

• 斗六市梅林西段130、130-1、236、280-3地號用地類別
皆為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斗六市溝子埧段溝子埧小段皆為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斗六市溝子埧段溝子埧小段
434地號為農牧用地，並無變更情事，與報送清冊不符屬
誤繕情形。

7373



議題三、
本次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之辦理程序

• 說明

依據營建署107年8月17日函示意見，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特定農業及一般農業區作業程序。

1.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地區辦理現勘?

2.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相關意見是
否具體回應?

7474

3.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如有不同意見，是否
已協調整合?

4.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



整體性問題

問題 回應

1.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地
區辦理現勘?

本次分區調整未有圖資疑義地區。

2.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
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應?

本府於106年10月6日至106年11月6
日辦理公開展覽並於106年10月25
日舉行說明會。

7575

3.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如有不同
意見，是否已協調整合?

本府於106年11月10日召開專案小
組會議，小組審議通過，期間未有
不同意見。



個案性問題

問題 回應問題 回應

4.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
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

陳情意見：

陳情人賴OO君於108年2月11日函文訴情將斗
六市溝子坝段溝子坝小段地號442、443土地
原使用分區為特定專用區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一案撤回。

說明：

7676

說明：

本案現正重新整理檢討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業區分區調整範圍作業中。

本案依作業須知規定進行公展及說明會等程
序，並於公告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仍符合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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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況分析

• 農地分級分類

787878



五、現況分析

• 重大建設計畫

本次分區調整第14案(西螺鎮新社段)位於本縣西螺農業物流園區之• 本次分區調整第14案(西螺鎮新社段)位於本縣西螺農業物流園區之
農業構想範圍內。

797979


